
114-1 期末退宿及 114 學年寒假(2026/1/4-2026/2/13)住宿申請說明 
 

公布期間： 114.12.5 ~ 115.02.10 

壹、114-1 期末退宿須知 

一、寒假皆不申請住宿的住宿生，須於 2026/01/03(六) 晚上十點前，清除房內易腐壞物品、將個人物品鎖置櫥櫃，並至舍監室繳回寢室鑰匙。 

※學期初未依規定簽領鑰匙者，視同寒假期間，未歸還鑰匙，將計算寒假住宿費。(請務必補簽領手續，並確實歸還鑰匙) 

二、114學年第 2 學期開學後要繼續住宿的同學，寒假期間可將個人物品放置於寢室內，個人物品鎖置櫥櫃； 

下學期不續住的住宿生，務必於2026/01/03(六)前，完成退宿程序： (1)清空寢室床位→ (2)繳回寢室鑰匙→ (3)填寫退宿確認單。 

三、基於宿舍公共安寧，僅在每日 08：00～22：00 接受進退宿申請。 

貳、114學年寒假住宿申請 (需於住宿前完成申請及繳費) 

一、寒假住宿申請系統開放時間：2025/12/15(一) 中午12:00 至 2026/02/06(五)中午12:00止。 

二、系統操作：校務資訊系統 -> 學務 e 點通 -> 住宿組「寒暑假住宿」 -> 社團團體申請/一般住宿申請 -> 填寫資料及選擇住宿週次(如住宿時間不連續

，請填不同張申請單) -> 列印寒假住宿申請單 

三、若以班/系/寢 為單位申請團體住宿者，申請事由請註記【科系及年級】，社團類別請選擇【公共類】及檢附住宿名冊四、住宿前務必先完成 

寒假住宿申請及繳費(見第叁點繳費方式) 

叁、寒假住宿收費標準及繳費 
 

作業項目 相關時程日期 說明 

寒假住宿收

費時段 

2026/01/03 

至 

2026/02/13 

1. 採行以「週」計費方式。每週計費週期為：星期日 08:00~星期六 22:00。 

2. 費用為每週 350 元。惟經校方核准之服務隊服務員及低收入戶經審核後得免住宿費。 

3. 寒假計費週次如下：【2026/2/13 12:00 – 2026/2/22 16:00為封舍期間，不提供住宿 】 

4. 住宿周次如下: 

第一週：01/04(日) 08：00 - 01/10(六) 22：00 

第二週：01/11(日) 08：00 - 01/17(六) 22：00 

第三週：01/18(日) 08：00 - 01/24(六) 22：00 

第四週：01/25(日) 08：00 - 01/31(六) 22：00 

第五週：02/01(日) 08：00 - 02/07(六) 22：00 

第六週：02/08(日) 08：00 - 02/13(五) 12：00 

繳費方式 
入住前 

完成繳費 

1. 郵局劃撥繳費--戶名:長庚大學 帳號:19399765 

2. 學校出納繳費--於寒暑假住宿申請網頁列印繳款單，一式二份。 

或至學校網站總務處長庚大學一般繳款輸入→寒暑假住宿費列印繳款單，一式二份。 

肆、寒假住宿床位安排原則 

※寒假申請住宿的同學，皆續住 114-1 學期床位。寒假不申請住宿的週次，須繳回寢室鑰匙。 

伍、續住程序 
 

辦理時間 1. 每日 08：00～22：00 (註:基於維護公共安寧，僅在上述規定時間辦理退宿作業) 

寒假要住宿 
1. 【團體申請】:申請及繳費完成後，持學生證直接向舍監辦理進住。 

2. 【個人申請】:持(1)由校務資訊系統列印下來的「寒假住宿申請單」及(2)繳費後，拿「繳費收據」與寒假住宿申請單，向各棟舍

監辦理進住。 

寒假不住宿 

1. 【一般生】:請將個人物品收至櫥櫃內、清除房內垃圾及易腐壞之食品→繳回寢室鑰匙。 

2. 【畢業生】:系統申請送出離校手續單→清空宿舍個人物品(含寢室及儲藏室等公共區域) →通知舍監至寢室檢查→繳回寢室鑰匙

→提醒舍監核簽離校程序單。 

114-2 

續住人數 

調查 

下學期住宿人數調查，114學年度第 2 學期「繼續住宿」者，請於2025/12/31(三)前，填寫續住意願單 

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yvHNGQe0Lu  (如右圖QR code →) 

 

114-2 

不續住 

1.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「不繼續住宿」者， 

最晚於 2026/01/03(六)晚上十點前完成退宿。 

2. 完成退宿程序： (1)清空寢室床位→ (2)繳回寢室鑰匙→ (3)填寫退宿確認單 

陸、春節封舍時間：2026年  2月 13日(五) 12:00 至  2月 22日(日) 16:00 

一、請全體住宿生於2/13(五) 12:00 前離開宿舍。 

二、春節封舍期間，學生宿舍將全面停電。寢室內若有冰箱，請事先關閉電源，並移除易腐壞之食品。 

三、封舍期間(2/13 12:00 – 2/22 16:00)，宿舍無管理員亦無法開啟任何進出口，請同學務必於離宿前將封舍期間任何需用物品、貴

重物品與重要證件(如護照)帶離宿舍。 

柒、寒假未住宿退費申請 
已繳費但因故不住宿者得申請寒假住宿費退費，請攜寒假住宿申請單及繳費收據正本於 2026年 2月 26日(星期四)前交至住宿組，逾期

不予受理退費申請。 

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yvHNGQe0Lu

